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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政院函請審議「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條之一、第六十三條及第六十三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 條文對照表 
現 行 條 文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七條之一 民眾對於下列違反本

條例之行為者，得敘明違規事實並

檢具違規證據資料，向公路主管或

警察機關檢舉： 

一、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七

款。 

二、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 

三、第三十一條第六項或第三十一

條之一第一項。 

四、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三款、第四款、第六款、第七款

、第九款、第十一款至第十五款

、第四項或第九十二條第七項。 

五、第四十二條。 

六、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三款、第四款或第三項。 

七、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二項或第三項。 

八、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三款、第四款、第六款、第十款

第七條之一 民眾對於下列違反本

條例之行為者，得敘明違規事實並

檢具違規證據資料，向公路主管或

警察機關檢舉： 

一、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七

款。 

二、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 

三、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一項。 

四、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三款、第四款、第六款、第七款

、第九款、第十一款至第十五款

、第四項或第九十二條第七項。 

五、第四十二條。 

六、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三款、第四款或第三項。 

七、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二項或第三項。 

八、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三款、第四款、第六款、第十款

、第十一款、第十三款、第十六

款或第二項。 

第七條之一 民眾對於下列違反本

條例之行為者，得敘明違規事實並

檢具違規證據資料，向公路主管或

警察機關檢舉： 

一、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七

款。 

二、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 

三、第三十一條第六項或第三十一

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 

四、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三款、第四款、第六款、第七款

、第九款、第十一款至第十五款

、第四項或第九十二條第七項。 

五、第四十二條。 

六、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三款、第四款或第三項。 

七、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二項或第三項。 

八、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三款、第四款、第六款、第十款

、第十一款、第十三款、第十六

行政院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 

(一)本條文係八十六年一月二十

二日增訂，並自同年三月一日

施行，立法目的係藉由民眾利

用適當管道檢舉交通違規，以

彌補警力不足。 

(二)近年因智慧型手機、行車影像

記錄設備普及，民眾檢舉交通

違規案件劇增，或有特定人針

對性跟拍檢舉，致生爭議，已

偏離當初增訂本條立法目的

，亟須檢討修正。 

(三)鑑於本條例對於各類違規行

為，係依其情節輕重，處金額

不等之罰鍰，在不造成執法機

關處理民眾檢舉案件負荷及

產生爭議原則下，修正最高罰

鍰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下之

違規行為，限縮民眾不得檢舉

，爰刪除現行第一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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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款、第十三款、第十六

款或第二項。 

九、第四十七條第一項。 

十、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二款、

第四款、第五款或第七款。 

十一、第四十九條。 

十二、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三條之

一。 

十三、第五十四條。 

十四、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於

人行道及行人穿越道臨時停車

。但機車及騎樓不在此限。 

十五、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之

不依順行方向臨時停車。 

十六、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於

人行道及行人穿越道停車。但機

車及騎樓不在此限。 

十七、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十款及

第二項。 

十八、第六十條第二項第三款。 

公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對

於第一項之檢舉，經查證屬實者，

應即舉發。但行為終了日起逾七日

之檢舉，不予舉發。 

民眾依第一項規定檢舉同一

輛汽車二以上違反本條例同一規

九、第四十七條第一項。 

十、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二款、

第四款、第五款或第七款。 

十一、第四十九條。 

十二、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三條之

一。 

十三、第五十四條。 

十四、第五十六條第二項。 

十五、第六十條第二項第三款。 

公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對

於第一項之檢舉，經查證屬實者，

應即舉發。但行為終了日起逾七日

之檢舉，不予舉發。 

民眾依第一項規定檢舉同一

輛汽車二以上違反本條例同一規

定之行為，其違規時間相隔未逾六

分鐘及行駛未經過一個路口以上

，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以舉發一次

為限。 

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對第一

項檢舉之逕行舉發，依第七條之二

第五項規定辦理。 

款或第二項。 

九、第四十七條第一項。 

十、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二款、

第四款、第五款或第七款。 

十一、第四十九條。 

十二、第五十條第二款、第三款。 

十三、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三條之

一。 

十四、第五十四條。 

十五、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或第四款不依順行之方

向或併排臨時停車。 

十六、在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規定禁止臨時停車之處

所停車。 

十七、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

第十款及第二項。 

十八、第六十條第二項第三款。 

公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對

於第一項之檢舉，經查證屬實者，

應即舉發。但行為終了日起逾七日

之檢舉，不予舉發。 

民眾依第一項規定檢舉同一

輛汽車二以上違反本條例同一規

定之行為，其違規時間相隔未逾六

分鐘及行駛未經過一個路口以上

第三十一條第六項、第三十一

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第

十二款、第十五款、第十六款

及第十七款「第五十六條第一

項第三款、第十款」之違規檢

舉項目。 

(四)另不在民眾得檢舉項目之違

規行為，如違規停車或臨時停

車之行為，仍可由交通助理人

員單獨執行稽查，且民眾亦可

透過報案由執法員警到場立

即處理，維護交通秩序，尚不

致因限縮部分民眾檢舉項目

，而降低執法強度。 

(五)現行第十三款、第十四款移列

為第十二款、第十三款；第十

七款、第十八款移列為第十四

款、第十五款。 

二、第二項、第三項未修正；第四項

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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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行為，其違規時間相隔未逾六

分鐘及行駛未經過一個路口以上

，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以舉發一次

為限。 

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對第一

項檢舉之逕行舉發，依第七條之二

第五項規定辦理。 

，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以舉發一次

為限。 

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對第一

項檢舉之逕行舉發，依本條例第七

條之二第五項規定辦理。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六十三條 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

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

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

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一點至

三點。 

前項情形，已受吊扣或吊銷駕

駛執照處分者，不予記違規點數。 

汽車駕駛人於一年內記違規

點數每達十二點者，吊扣駕駛執照

二個月；二年內經吊扣駕駛執照二

次，再經記違規點數者，吊銷其駕

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於一年內記違規

點數達六點者，得申請自費參加道

路交通安全講習。完成講習後，扣

抵違規點數二點；其扣抵，自記違

規點數達六點之日起算，一年內以

二次為限。 

第六十三條 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

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

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

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一點至

三點。 

前項情形，已受吊扣或吊銷駕

駛執照處分者，不予記違規點數。 

汽車駕駛人於一年內記違規

點數每達十二點者，吊扣駕駛執照

二個月；二年內經吊扣駕駛執照二

次，再經記違規點數者，吊銷其駕

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於一年內記違規

點數達六點者，得申請自費參加道

路交通安全講習。完成講習後，扣

抵違規點數二點；其扣抵，自記違

規點數達六點之日起算，一年內以

二次為限。 

第六十三條 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

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

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

度記違規點數一點至三點。 

前項情形，已受吊扣或吊銷駕

駛執照處分者，不予記違規點數。 

汽車駕駛人於一年內記違規

點數每達十二點者，吊扣駕駛執照

二個月；二年內經吊扣駕駛執照二

次，再經記違規點數者，吊銷其駕

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於一年內記違規

點數達六點者，得申請自費參加道

路交通安全講習。完成講習後，扣

抵違規點數二點；其扣抵，自記違

規點數達六點之日起算，一年內以

一次為限。 

行政院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 

(一)交通記違規點數新制於一百

十二年六月三十日施行後，因

同時放寬民眾檢舉項目及增

加記違規點數項目，民眾檢舉

停車或臨時停車記違規點數

等案件數量暴增，依第三項前

段規定，一年內記違規點數每

達十二點者，吊扣駕駛執照二

個月，相關職業工會反映已嚴

重影響職業駕駛人工作權。自

逕行舉發記違規點數制度施

行以來，已產生以下問題，有

檢討修正之必要： 

1.逕行舉發採證照片、錄影無

法得知實際駕駛人，致出現

不實陳報駕駛人冒名頂替

及記違規點數黃牛等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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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離立法目的。 

2.大量逕行舉發記違規點數

案件辦理轉歸責作業（第八

十五條參照），已遠超出裁

罰機關行政量能負荷，並累

積大量轉歸責逾相當時間

待辦理之情形。 

3.因記違規點數制度及後續

累計吊扣駕駛執照，除涉及

一般民眾駕駛車輛權益外

，並攸關職業駕駛人駕駛資

格及工作權，其違規行為必

須從嚴認定，亦須避免及防

杜歸責不易實體審查而衍

生之亂象。 

(二)綜上，為兼顧道路交通安全與

一般民眾權益及職業駕駛人

工作權，並解決爭議問題，爰

修正第一項，限於經當場舉發

之案件可確認實際駕駛人者

，始予記違規點數；至於逕行

舉發及民眾檢舉舉發則不予

記違規點數。 

(三)另本條例對於影響交通安全

之違規行為，係規範其應對應

之適當且必要之處罰規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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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吊

扣或吊銷駕駛執照等），非當

場舉發之違規行為雖不予記

違規點數，均仍須依本條例予

以處罰，並依其應予講習、吊

扣或吊銷相關規定裁罰，不生

處罰之漏洞，併予敘明。 

二、依記違規點數新制實施實務需要

，修正第四項，定明汽車駕駛人得

申請自費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扣抵違規點數二點，由現行一年一

次增加為一年二次，兼顧記違規點

數制度之完善性。 

三、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六十三條之二 逕行舉發案件之

被通知人為自然人，且未指定主要

駕駛人或未辦理歸責他人者，駕駛

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

習或吊扣、吊銷汽車駕駛執照者，

處罰被通知人。但被通知人無可駕

駛該車種之有效駕駛執照者，依下

列規定處罰被通知人： 

一、駕駛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

第六十三條之二 逕行舉發案件之

被通知人為自然人，且未指定主要

駕駛人或未辦理歸責他人者，駕駛

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

習或吊扣、吊銷汽車駕駛執照者，

處罰被通知人。但被通知人無可駕

駛該車種之有效駕駛執照者，依下

列規定處罰被通知人： 

一、駕駛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

安全講習者，記該汽車違規紀錄

第六十三條之二 逕行舉發案件之

被通知人為自然人，且未指定主要

駕駛人或未辦理歸責他人者，駕駛

人之行為應記違規點數、應接受道

路交通安全講習或吊扣、吊銷汽車

駕駛執照者，處罰被通知人。但被

通知人無可駕駛該車種之有效駕

駛執照者，依下列規定處罰被通知

人： 

一、駕駛人之行為應記違規點數或

行政院提案：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六十三條，刪除

第一項至第三項有關逕行舉發案

件記違規點數之規定。 

二、第四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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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講習者，記該汽車違規紀錄

一次。 

二、駕駛人之行為應吊扣汽車駕駛

執照者，吊扣該汽車牌照。 

三、駕駛人之行為應吊銷汽車駕駛

執照者，吊銷該汽車牌照。 

逕行舉發案件之被通知人為

非自然人，其為汽車所有人，且未

指定主要駕駛人或未辦理歸責他

人時，駕駛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

通安全講習或應吊扣、吊銷汽車駕

駛執照者，依前項但書各款規定處

罰被通知人。 

逕行舉發案件之被通知人為

非自然人之租用人，且未指定主要

駕駛人或未辦理歸責他人時，駕駛

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

習或應吊扣、吊銷汽車駕駛執照者

，依下列規定處罰被通知人： 

一、駕駛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

安全講習者，處原違規行為條款

之二倍罰鍰。 

二、駕駛人之行為應吊扣或吊銷汽

車駕駛執照者，處原違規行為條

款之三倍罰鍰。 

汽車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記

一次。 

二、駕駛人之行為應吊扣汽車駕駛

執照者，吊扣該汽車牌照。 

三、駕駛人之行為應吊銷汽車駕駛

執照者，吊銷該汽車牌照。 

逕行舉發案件之被通知人為

非自然人，其為汽車所有人，且未

指定主要駕駛人或未辦理歸責他

人時，駕駛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

通安全講習或應吊扣、吊銷汽車駕

駛執照者，依前項但書各款規定處

罰被通知人。 

逕行舉發案件之被通知人為

非自然人之租用人，且未指定主要

駕駛人或未辦理歸責他人時，駕駛

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

習或應吊扣、吊銷汽車駕駛執照者

，依下列規定處罰被通知人： 

一、駕駛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

安全講習者，處原違規行為條款

之二倍罰鍰。 

二、駕駛人之行為應吊扣或吊銷汽

車駕駛執照者，處原違規行為條

款之三倍罰鍰。 

汽車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記

違規紀錄於一年內每達三次者，吊

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記

該汽車違規紀錄一次。 

二、駕駛人之行為應吊扣汽車駕駛

執照者，吊扣該汽車牌照。 

三、駕駛人之行為應吊銷汽車駕駛

執照者，吊銷該汽車牌照。 

逕行舉發案件之被通知人為

非自然人，其為汽車所有人，且未

指定主要駕駛人或未辦理歸責他

人時，駕駛人之行為應記違規點數

、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或應吊扣

、吊銷汽車駕駛執照者，依前項但

書各款規定處罰被通知人。 

逕行舉發案件之被通知人為

非自然人之租用人，且未指定主要

駕駛人或未辦理歸責他人時，駕駛

人之行為應記違規點數、接受道路

交通安全講習或應吊扣、吊銷汽車

駕駛執照者，依下列規定處罰被通

知人： 

一、駕駛人之行為應記違規點數或

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處

原違規行為條款之二倍罰鍰。 

二、駕駛人之行為應吊扣或吊銷汽

車駕駛執照者，處原違規行為條

款之三倍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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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紀錄於一年內每達三次者，吊

扣其汽車牌照二個月。 

扣其汽車牌照二個月。 汽車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記

違規紀錄於一年內每達三次者，吊

扣其汽車牌照二個月。 

 


